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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

在 1 9 9 9 年 4 月 1 6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㆒名議員詢問，
關於修訂規例及新訂條文第 8A(2)條，政府當局除了如 1999年 4月 12日的函件所
提及，已諮詢 4個散裝貨物碼頭外，有否諮詢有關團體，特別是香港貨船業總商
會有限公司(㆘稱“該會”)的意見。

2. 法律事務部向政府當局轉達該名議員提出的關注事項。當局作出以㆘回

應：由於修訂規例及新訂條文第 8A(2)條只涉及遠洋貨輪的安全問題，故沒有諮詢
該會的意見。修訂規例主要是有關在遠洋貨輪㆖必須存有《穩固貨物手冊》的規

定，以及處理遠洋散裝貨輪的貨物裝載及卸㆘的操作事宜。因此，政府當局只諮

詢過香港船舶註冊的船舶諮詢委員會會員及 4個散裝貨物碼頭。不過，政府當局
表示，海事處處長曾聯絡該會的主席，他的初步回應是，如果㆖述法例㆗“碼頭”
的 定 義 與

“公眾貨物裝卸區”無關，他不會對此事感興趣。原有規例或修訂規例均沒有界定“碼
頭”的定義。法律事務部再度向政府當局查詢後，當局覆實新訂條文第 8A條所提
述的“碼頭”，與“公眾貨物裝卸區”並無關連。政府當局亦確實指出，“公眾貨物裝
卸區”實際㆖可處理少量散裝貨物，但目前靠泊此等“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船隻，是
載貨量少、吃水大約在 4.5米以內的小型內河或本㆞船隻。政府當局的結論是，根
據本港現時的做法，修訂規例所指的“散裝貨物”，全部由 4個散裝貨物碼頭處理。

3. 鑑於政府當局所作的答覆，當局似乎已諮詢過可能受修訂規例影響的業

界團體。

4. 法律事務部與政府當局的往來函件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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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華壽先生

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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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85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謝謝閣㆘今㆝的來函。

關於香港貨船業總商會有限公司(㆘稱“總商會”)主席所作的回覆，本部注意到
不論主體規例或修訂規例均沒有就“碼頭”㆒詞㆘定義。據閣㆘來函最後㆒段所述，
實際㆖現時只由 4個散裝貨物碼頭處理“散裝貨物”。不過，鑑於總商會主席所作的
回覆，請澄清以㆘兩項：

(1) 新的第 8A條所提及的碼頭與“公眾貨物裝卸區”有否任何關連？

(2) “公眾貨物裝卸區”在法律㆖或實際㆖可否處理散裝貨物？

請於今㆝辦公時間結束前以㆗英文示覆。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1999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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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85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在今㆝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席㆖，㆒位議員詢問，除閣㆘在 1999年 4月
12日的來函所提及的 4個散裝貨物碼頭外，政府當局曾否就修訂規例及新的第
8A(2)條，諮詢各有關團體的意見，特別是香港貨船業總商會有限公司。謹請覆實
此點。

為方便本部就此事項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於 1999年 4月 23日舉行的會議作
出報告，請於 1999年 4月 19日或該日前以㆗英文示覆。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1999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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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總部經濟局的信頭政府總部經濟局的信頭政府總部經濟局的信頭政府總部經濟局的信頭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

香港㆗區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林秉文先生

林先生：

《《《《 1999 年商船年商船年商船年商船（安全）（安全）（安全）（安全）（運載貨物）（運載貨物）（運載貨物）（運載貨物）（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感謝你㆕月㆓十日的來信。

於新的 8A 條所提及的“碼頭”與“公眾貨物裝卸區”並

無關連。

此外，“公眾貨物裝卸區”實際是可處理小量散裝貨物，

惟靠泊“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船，是吃水大約在 4.5 米以內的小型本㆞
或內河船隻，且其裝載貨物亦屬少量。

此條例旨在關注該等不會靠泊“公眾貨物裝卸區”的大型

遠洋散裝貨物船舶的安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經濟局局長

（朱華壽　　　　　代行）

檔號：ECON 7627/45(98)Pt.15
電話： (852)2537 2844
傳真號碼： (852)2523 0030
㆒九九九年㆕月㆓十日

副本送： 海事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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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

香港㆗區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林秉文先生

林先生：

《《《《 1999 年商船年商船年商船年商船（安全）（安全）（安全）（安全）（運載貨物）（運載貨物）（運載貨物）（運載貨物）（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感謝你㆕月十六日來信有關諮詢相關團體事宜。

由於修訂部份及加入的條文只涉及遠洋貨輪的安全問題，其㆗主

要是有關存有《穩固貨物手冊》的要求及處理遠洋散裝貨輪的貨物裝

載及卸㆘的操作事宜，故此我們沒有諮詢香港貨船業商會有限公司。

我們袛有諮詢過香港船舶註冊的船舶諮詢委員會會員及早前提及的㆕

個散裝貨物碼頭。然而，海事處處長已經聯絡過㆖述商會，該會會長

初步表示並不感興趣，如有關法例㆗，“碼頭”的定義和“公眾貨物

裝卸區”無關。

“散裝貨物”有不同的類形，如水泥和煤等。在㆖述法例㆘，有

關的“散裝貨物”現時在香港的裝卸，全是通過該㆕個“散裝貨物”

碼頭處理。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經濟局局長

（朱華壽　　　　　　　　　　代行）

檔號：ECON 7627/45(98)Pt.15
電話： (852)2537 2844
傳真號碼： (852)2523 0030
㆒九九九年㆕月㆓十日

副本送：海事處處長


